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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自治区看我国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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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 民族人 口的发展引起有关各界的广泛注意
。

第四次人 口普查的资料表明
,

我国少数

民族人 口数量由解放初的 3 5 0。多万增加到 1 9 9。年的 9 0 0 0多万
,

净增 1
.

6倍
。

特别是从 70 年代后

开始
,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已经明显快于汉族
。

少数 民族人 口的迅猛增长无疑给少数民族地 区的社会经济各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
。

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规律
,

探讨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
,

实现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中

各 民族团结进步
、

共同繁荣
,

使人 口
、

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

是我国的一 项 重 要 任务
。

本文就我国四个民族 自治区中各 自的一个主要少数民族 (内蒙古的蒙古族
、

广 西 的 壮

族
,

宁夏的回族及新疆的维吾尔族 ) 近二十年来生育行为的变动进行分析
,

给出各少数民族

妇女总和生育率
、

队列生育率以及平均初育年龄的演变及现状
,

并相应地与地区汉族妇女进

行 比较
。

这四个少数民族人 口分别占全国该民族总人 口的 70
.

2环
、

9 1
.

4%
、

1 7
.

7肠和 ”
.

7师
,

他

们地理分布各居一方
,

经济发展各有千秋
,

社会形态及宗教信仰各异
,

通过分析可以从不同

的侧面反映我国少数民族人 口发展的形态
。

一
、

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是 1 9 8 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 (2 输抽样调查 ) 分省数据
。

虽然

抽样调查并未特别考虑少数民族的分布
,

但蒙
、

壮
、

回
、

维四个少数民族人 口在各自治区人 口中

分别占 1 5
.

7 %
、
3 3

.

5 %
、
5 2

.

7%和 4 7
.

5%
,

人数较多
。

分层等距整群抽样的样本仍不失对本地区

民族人 口具有代表性
。

1 9 3 0一 1 9 7 3年出生的妇女数分别为
:

内蒙古蒙古族 2 9 4 9人
,

广西壮族

7 5 4 0人
,

宁夏回族 4 0 7 7人 及新疆维吾尔族 7 7 7 0人
。

样本量即使在分年龄组研究中
,

仍具有统

计意义
。

本文采用异期纵向比较法来分析各民族生育水平的演变进程
,

以同期异族比较法分析民

族和地区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
,

然后与同地区汉族比较来突出民族因素的作用
,

并采用时期

指标和队列指标综合分析
,

研究生育行为的时期效应和终身水平
。

二
、

总和生育率的急剧下降

总和生育率是描述妇女生育水平常用的一个指标
。

某年的总和生育率定义为该年育龄妇

女 ( 15 一 49 岁 )年龄别生育率的和
。

它是一个时期指标
。

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
,

它可以表示妇女

平均预期终身生育的孩子数
。

图 1绘出了 1 9 7。

—
1 9 8 7年四个少数 民族总和生育率的变动情况

,

图中的数值显示
,

尽管各民族过去的生育水平高低相差很大
,

但蒙古
、

`

壮
、

回三个少数

民族总和生育率在近二十年中先后经历了急剧下降后 80 代后期处于 4
.

0以下的中低水平
。

生育

率下跌趋势成为鲜明的共同特点
。

维族妇女生育率仍然很高
,

但持续下降的势头也已出现
。

为 了避开使人眼花撩乱的过多数字和短期波动
,

更简明地显示变动趋势
,

我们分别计算了

四个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和相应地区汉族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分段时期平均值
,

列于表 l



从表 1可明显看出这十八年中蒙古族
、

壮族
、

回族妇女生育水平经历的大幅度下降
,

而薪毅
维吾尔族妇女的生 育水平则呈现出缓慢波动略有下降的态势

,

与同时期同地区汉族妇女大幅

度下降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
,

也与其他三个少数民族的发展形势迥然不同
。

1 9 8 5一 1 9 8 7年维

吾尔族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 5
.

38
,

而新疆汉族妇女则为2
.

51
,

相差一倍以上
。

就是说
,

照这

样的生育水平
,

维吾尔族妇女平均预期终身生育 5
.

4个孩子
,

同地的汉族妇女平均预期 终 身

生育 2
.

5个子女
。

蒙古族
、

壮族和回族妇女平均预期终身生育孩子数分别为 2
.

9个
、

3
.

9 个 和

3
.

6个
。

表 1 四 个 自治 区 民族妇女 与汉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内内 蒙 古古 广
.

西西 宁 夏夏

蒙蒙 古 族族 汉 族族 壮 族族 汉 族族 回 族族 汉 族族 维吾尔族族 汉 族族

666
。

0 777 5
。

0 555 5
。
5 444 一 5

·

2 555 6
。 7 000 5

。
4 888 6

。

1 333 5 。
2 000

333
。

6 888 3
。

0 555 5
.

1666 4
。
2 666 6

。

6 111 4一 0 666 5
。

3 777 3
.

6 999

333
.

3 333 2 。 4 333 4
。

3555 3
。 6 555 5

。

4555 3
一
0 555 6

。
0 333 2

一
7 777

222
。

9000 1
。

9 222 3
。

9 444 3
。
3 444 3

。

5 666 2 。
5 777 5

。

3 888 2
,

5 111

.

哭万

…
一}蒙 古 族

}
汉 族

资料来源
: 19 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

。

70 年代初期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受人为节制生育的影响甚少
,

更多地体现 了客观条件和

健康状况的差别
。

在四个少数民族中
,

宁夏回族人 口的生育能力最 强
,

所达到的生育水平最

高
,

内蒙古蒙古族次之
,

然后是新疆维吾尔族
,

广西壮族妇女的生育水平最低
。

这种自然生育水

平的差异
,

源于民族人 口所处的自然环境
、

经济抉况
,

也受到民族传统习俗和宗教的影响
。

内蒙古的蒙古族妇女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发生在 70 年代
。

70 年代初总和生育率约为 6
.

5 ’

7 0年代末降到 3
·

0左右
,

不到十年降低了 50 写多
。

1 9 8 1一 19 82 年回升到 3
·

6以后
,

又 逐年有

所下降
,

到 1 9 8 7年降到 2
.

7 5
。

这种演变历程与全国人 口的变动相类似
。

但是 80 年代维持的水

平较全国水平高
、

波动也较小
,

而 1 9 8 6一 19 8 7年并未回升
,

呈持续下降的倾向也与全国总趋

势不同
。

广西壮族妇女
J

急和生育率向低水平转化比内蒙古蒙古族开始得晚
,

起自70 年代后期
,

下

降速度平缓均匀
,

几乎未见大起大落
。

到 80 年代末
,

生育水平稍高于回族
。

1 9 8 5一 1 9 8 7年总

和生育率平均值在 3
.

9 4
。

同地 区的汉族妇女生育率下降起自70 年代中
,

到 1 9 8 5一 1 9 8 7年降至

3
.

3 4 ,

与其它地区比较
,

广西壮
、

汉民族间生育率水平差距较小
。

按广西壮族 自治区 1 9 9 。年

计划生育条例规定
,

壮族和汉族的生育政策并无区别
,

即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

特殊情

况经批准可以 生二胎
。

显然实际所达到的生育率与政策规定还有较大差距
。

少数民族与汉族计

划生育政策相同
,

可能是壮
、

汉生育率差别不大的主要原因
。

宁夏回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直到 19 7 6年还处在 7
.

3以上
。

整个 70 年代平均值为 6
.

7
。

呈现

了旺盛的生育能力
,

这在全国其它各民族中都是不多见的
。

回族人 口生育率的明显下降
,

在

1 9 8 3年 之 后才 刚刚起 步
,

虽起步较晚但下降迅速
,

在短短三年内总和生育率从 6
.

5下跌到

3
.

5
,

到 19 8 5一 1 9 8 7年达到 了3
.

4 5 ,

稍低于广西壮族
,

比当地汉族妇女约多生一个孩子
,

与

本地区计划生育条例 中回族妇女可生育两个孩子的规定相比还 有一定差距
,

从变动趋势上看
,

不排除近期继续下降的可能性
。

急剧下跌后的生育水平还需要更扎实的工作来巩固
,

以避免常

,

;毒
,



见的下跌后的反弹发生
。

新疆维吾尔族是这四个少数民族中唯一的还处于高生育率的民族
,

过去二十年中大多数

年份总和生育率处在 5一 6之间
。

1 9 8 5年后
,

连续三年逐年有所下降
。

这可能是生育率大幅度

下降的先兆
,

但还要看形势发展能否保持下降的势头
。

到 80 年代末
,

维吾尔族妇女平均顶期

终身生育五个以上的孩子
。

要实现
“
条例

”
规定的 目标

,

平均还需少生二个
,

并 非 轻 易 之

举
。

四个少数民族各自与当地汉族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差异从表 1可以反映得很清楚
。

近二十年

来
,

四个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均高于当地汉族
,

不过其差别大小因民族和时期而不 同
。

70 年

代初
,

回族平均每个妇女比汉族多生 1
.

2 3个孩子
,

居四个少数民族之首
。

内蒙古 蒙 古 族 次

之
,

比当地汉族多生一个孩子
。

广西壮族妇女生育水平一直与当地汉族差别较小
。

到 80 年代

后期
,

受节制生育行为影响
,

各地民族间的生育水平差距产生了变化
。

在内蒙古
、

广西
、

宁

夏少数民族与汉族妇女生育水平均先后经历 了下降
。

在内蒙古和广西几乎是 同步的
,

差异变化

不大
。

而在宁夏
,

回族妇女生育率下跌晚于汉族
,

致使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

总和生育率的差

增大到 2
.

5左右
,

而后又由回族生育率的下降而使差别减小到 1左右
。

在新疆
,

汉族妇女已经

普遍实行了计划生育
,

向低生育率的转化已接近实现
,

而维吾尔族妇女则很少控制生育
,

因

而现在每个维吾尔族妇女比汉族妇女预期多生近三个孩子
。

三
、

队列生育率分析

这里的队列是指同一批出生的人
。

研究队列妇女的生育状 况与时期指标相比可以从另一

个角度给我们提供更加直观的量度
。

表 2给出了截止到调查时点 ( 1 9 8 8年 7月 1 日 ) 为止的若

干队列累积生育率
。

这里定义队列累积生育率为
:

表 2

队列累积生育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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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同表 l 。

四个自治区主要少数民族妇女队列累积生育率的特点是
:

1
.

维吾 尔族和回族妇女早婚早育情风应引挥熏讯

; ;



表 2第一系列数据显示的是 9 1 7。年出生的妇女平均已生孩子数
。

新疆维吾尔族 19 7。年出
生的妇女到 19 8 8年中平均已生育 。

.

11个孩子
。

回族则是 0
.

5 0
。

注意到 9 1 7。年出生 的妇 女 到

9 1 8 8年中刚满或还不满 18岁
,

即使按新婚姻法关于维吾尔族的特殊规定 (年满 18 岁为最低允

许结婚年龄 ) 也不应当生育
。

可是调查数据表明
,

有些维吾尔族妇女 15 岁就生育
,

到 18 岁不

但有 10 %的妇女生 了一个孩子
,

而且还有的已经生了二个甚至三个孩子
。

20 岁的维族妇女平

均每人已经生育了。
.

6个孩子
。

宁夏回族妇女的早育现象虽不如维吾尔族普遍
,

但与其他民族相比也相当严重
。

18 岁组

队列累积生育率达到 0
.

05
,

20 岁组已达 。
.

36
。

就是说
, 19 7。年出生的妇女到 19 8 8年中 (刚满

或未满 18 岁 ) 已经有 5%的人生了孩子
。

而在 19 8 8年中
,

年龄刚到 20 岁的妇女就已经有 三 分

之一以上生了孩子
。

蒙古族和壮族妇女 20 岁的生育比例分别为 6 %和 7 %
。

早婚早育既助长了人 口过快增长的势头
,

也不利于妇 幼健康和优生优育
。

可见在少教 民

族地区开展提倡晚婚晚育
、

优生优育的宣传教育
,

切实抓好婚姻法的实施
,

是一项颇具实际

意义的工作
。

表 2中同时列 出各地区汉族队列累积生育率
,

一方面可以看出汉族早婚早 育 情

况的地区差异
,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民族因素的影响
。

新疆和宁夏 20 岁组汉族妇女的平均已

生孩子数分别为。
.

09 和 0
.

07
,

与其他两区差别不大
,

这表明
,

维族和回族的早育原因主要受

民族习俗的影响
。

2
.

终 身不育率低

为分析妇女终身生育孩次的分布
,

按下卖定义计算了
`” ” `一 ’ ” 4”年出生的 ( 4”一 ” 7岁 )

九个年龄段妇女已生孩次比例的平均值 (表 3 )
。

某组妇女已生第 i 孩比例 二
该组妇女所生育的第 i 孩数

该组妇女人数

由于这 9个年龄段的妇女均已结束生育期
,

可以近似地把这一比例当作终身生育 i 孩的比

例或 i 孩终身生育率
。

表 3 四个 自治 区 民族与汉族妇女 49 一 57 岁队列已生孩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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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同表 1
.

结果显示
,

蒙古族妇女终身草少牛一个孩子的比例为 ” % ,

壮族和回族为 9 9 %
,

维吾尔

;各



族为9 5 %
。

相应地区汉族的比例分别为 9 8 %
,

90 %
,

96 %和 97 %
。

由一孩终身生育率不难得出终身不育率
。

终 身不育率 二 ( 1
.

0 一 1孩终身生育率 ) x 1 00 %

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终身不育率为 5 %
,

蒙古族妇女的终身不育率为 2%
,

与全 国 总水 平

相 同
,

而宁夏回族妇女的终身不育率最低
,

为 1%
。

这些结果与 70 年代的总和生育率水平相一

致
。

回族妇女的低不育率和旺盛生育能力使它的总和生育率曾高达 7以上
。

从实际情况分析
,

维

族妇女不育率较高并非是那里的妇女中较多的人不想要孩子
,

而很可能是健康状况和地方习

俗所导致的不育症引起的后果
。

回族妇女的低不育率则显然与民族或宗教习惯有关
。

因为同地汉族妇女的不育率为 4%
,

比回族高得多
。

比较相继孩次的终身生育率可以看出
,

维吾尔族妇女的继发不育率在四个民族中是最显

著的
。

生育了第一个孩子的妇女中能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仅剩 95 %
,

生育了第二个孩子的妇女

仅有 91 %生育了第二个孩子
,

以下每个孩次递减很快
。

由与汉族对比分析可以知
,

这与当地

民族生活习俗有关
。

四
、

平均初育年龄

初育年龄的升降对人 口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

作为影响人 口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

它可以

提示早婚早育的程度
,

也可以显现晚育的成绩
。

平均初育年龄有不同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

结果数值相差较大
。

这里我们采用妇女生育一

孩之前的平均生存人年数作为平均初育年龄
,

来研究各民族人 口的初育年龄
。

定义如下
:

平均初育年龄
_
最终生育的妇女保持无孩的总人年数

最终生育的妇女总人数

为 了更清楚地观察平均初育年龄随时期变化的大致趋势
,

我们分别计算了四个少数民族

和 当地汉族 1 9 7 0一 1 9 7 2 , 1 9 7 8一 1 9 8 0 , 1 9 8 5一 2 9 8 7年各时期的三年平均值
,

#JI 于表 4
。

各民族平均初育年龄变化的总趋势是
:

表 4 四 个 自治 区 民族与汉族妇女平均初育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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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同表 1
。

各民族平均初育年龄变化的总趋势是
:

1
.

70 年代各民族的平均初育年龄显著提高
,

80 年代回落
。

蒙古族妇女的初育年龄变化非常显著
,

70 年代初约为 2 1
.

9岁
,

与其他 民 族 相 比并不算

高
,

在短短几年内
,

初育年龄提高了2
.

6岁
,

到 70 年代末
,

达到了 2 4
.

5岁以上
,

并 且 这种水

平一直保持到 80 年代后期
,

从而成为四个少数民族中平均初育年龄最高的
,

比当地汉族妇女

的平均初育年龄还高出。
.

8岁
。

70 年代初
,

四个少数 民族中以壮族平均初育年龄为最高
,

近于 2 4 ? 5岁
,

比其他乏个少熬
.

; 4
.



民族高 3岁左右
。

到 70年代末又提高近 1岁
,

但是在 80 年代发生了大幅度的回落
,

以至于 80

年代后期平均初育年龄还不到 24 岁
,

比70 年代初还低半岁
。

宁夏回族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一直较低
,

70 年代初为 2 1
.

2岁
,

70 年代末提高了近 1 岁
,

但在 80 年代又回落了半岁
。

现今大约还不到 22 岁
。

维吾尔族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历来较低
,

70 年代初大约 21 岁
,

70 年代末提高了近 1 岁
,

但 目前也还不到 22 岁
,

其平均初育年龄在各民族中仍属较低的
。

这与它的法定结婚年龄低和

较普遍的早育情况有关
。

2
.

与同地区汉族妇女相比
,

多数少数民族妇女较早地生育孩子
。

壮
、

回
、

维族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都低于同地 区的汉族
。

新疆汉族妇女的初育年龄在四

区汉族妇女中最高
,

而维族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低
,

从而造成了维
、

汉平均初育年龄的很大

差距
。

维族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比当地汉族低 3 岁
。

3
.

四个少数民族相比
,

蒙
、

壮两 民族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较高
,

而回
、

维两民族妇女的

平均初育年龄较低
,

前后大约相差 2 岁
。

五
、

结 论

我国多数少数民族分布在地广人稀
、

经济尚不发达的边远地区或山区
,

外界环境相差很

大
,

各民族人 口的发展应与所处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相适应
。

本文仅对四个少数民

族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进行概括描述和分析
,

并与各地区计划生育条例所规定的目标做

了比较
,

意图借以窥视我国少数民族人 口生育率的变动形势
。

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

1
.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人 口再生产正处于 向良性循环转化的进程中
。

少数民族生育率的变

化进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一类如内蒙古的蒙古族
,

计划生育开展得相对较早
,

成效显著
,

基本实现了向低生育率的人 口转化
。

另一类如壮族和回族
,

在 70 年代中期以后
,

生育率出现

了明显下降
,

现在仍处于下降进程中
。

第三类如新疆维吾尔族
,

80 年代后期才初见生育率下降

的苗头
,

现在正处在显著
一

` 降的前夜
。

2
.

少数民族生育水平普遍高于当地汉族
。

虽然在未来十年内可望有不少数民族生育水平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

但人 口 自然增长速度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仍将高于汉族
。

大多数的少数民

族妇女初育年龄低于当地汉族
,

在一些少数民族妇女中
,

早婚早育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

3
.

宁夏回族妇女的高生育能力和低不育率是个很显著的民族生育特征
,

值得深人研究
。

4
一些地区不育率较高应当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

应当努力提高健康水平
,

帮助那些想要

子女而又苦于不 能生育的夫妇实现他们的愿望
。

对于第一种类型
,

巩固已取得的成绩
,

争取计划生育条例规定 目标的实现是 当前计划生

育的主要 目标
。

应不失时机地总结他们在少数民族中实行计划生育的经验
,

因民族制宜
,

因

地制宜地加以完善和推广
,

推动全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深人
。

第二种类型
,

生育率正处于迅速下降进程中
,

要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
,

引导群众树立和

巩固晚生
、

少生
、

优生的生育观念
,

认真解决好 由生育率下降而产生的各种实际问题
,

防止

生育率急剧下降后的反弹 回升
。

对于后一种类型的人 口
,

应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
,

使少数 民族群众认识到有计

划地发展 民族人 口对实现 民族和地区繁荣昌盛的意义
,

逐步树立新生育观念
,

促进生育率转

化的早 日实现
。

(作 者工作单位
:

中国人 口 情报研 究中心 )


